区科技局关于开展2025年度天开西青园

企业融资担保补贴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加快推进天开西青园建设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支持天开西青园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西青政办发〔2025〕7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开展天开西青园企业融资担保补贴申报工作，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支持对象

本政策适用天开西青园范围内的企业。
（二）申报条件
企业通过融资担保方式获得信贷支持，已实际支付担保费并支用信贷额度（担保业务须发生在2025年5月11日之后）。

（三）支持标准

    对通过融资担保方式获得信贷支持的企业，按照担保费用的 50%给予补贴，单个企业每年最高补贴20万元。  

二、申报流程

学府片区项目申报工作由天开西青园平台公司或精武镇组织开展，南站片区（除枫雅以外）项目申报工作由南站公司组织开展；南站片区（枫雅科创中心）项目申报工作由张家窝镇组织开展。

（一）材料提交及受理
申报企业填写《天开西青园企业融资担保补贴项目申报书》，并将电子版材料（包括申报书的word可编辑版和盖章扫描pdf版、盖章扫描的佐证材料pdf版合并压缩），按照“融资担保+申报企业名称”命名，于2026年1月16日17:00前提交。

（二）材料审查
天开西青园平台公司、南站公司、精武镇、张家窝镇负责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审查通过后于2026年1月30日17:00前，按要求将纸质版材料（一式5份）及电子版报送区科技局。
（三）专家评审

对于通过审核的申报材料，区科技局将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专家进行评审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1.请天开西青园平台公司、南站公司、精武镇、张家窝镇负责做好政策宣传，积极组织园区企业申报。
2.申报单位须加强对申报材料的审核把关，并对申报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
3.申报单位必须自主申请，不得提供虚假材料。区科技局严格按照有关程序开展工作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4.涉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保密合同，申报前请与区科技局联系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
自通知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1月30日17:00（法定节假日和公休日除外）开通申报咨询电话及邮箱，见下表：
	属地片区
	部门名称
	材料受理审查人员及电话
	电子版材料发送邮箱
	纸质材料报送地址

	学府片区
	天开西青园平台公司
	扈梦洁：15122220205

刘  格：18822573615

韩  闻：18920200996
	tkxqparkqf@163.com

	天开西青园科创服务中心一楼前台

	
	精武镇
	孙金凯：23983568   83990059
	xqqjwz08@tj.gov.cn
	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人民政府311办公室

	南站片区

（除枫雅以外）
	南站公司
	杨雨晴：17627884608
	17627884608@163.com
	天津市西青区丰泽道天津南站科技商务区开发建设指挥部院内

	南站片区

（枫雅科创中心）
	张家窝镇
	徐彤：18002039956
	xtlt0521@163.com
	西青区张家窝镇人民政府招商办公室


附件：1.天开西青园企业融资担保补贴项目申报书      

      2.佐证材料清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区科技局 

2025年12月30日

附件1

天开西青园企业融资担保补贴

项目申报书

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)

法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天津市西青区科学技术局  制

2025年12月 

	一、申报单位基本信息

	企业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注册日期
	

	注册地址

（精确到门牌号）
	

	注册资本（万元）
	
	实缴资本

（万元）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开户行
	
	银行账号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二、融资担保情况及申请补贴金额

	担保公司名称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担保额度（万元）
	担保期限
	担保费合同额度（万元）
	担保费率
	实际支付额度

（万元）
	申请补贴额度（万元）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
	三、相关情况说明

	重点描述企业基本情况、人员情况、核心技术及产品、科技成果及自主知识产权。企业营业收入、研发投入、投融资及下一步的发展规划；企业开展融资担保情况及用途。（不超过500字）




	

	四、申报单位承诺：

本单位同意申报，承诺填写内容及提交材料真实、有效，若填报失实和违反规定，愿承担全部责任。获得贷款全部用于支持本单位生产经营，未曾用于个人消费、投资资本市场、购买住宅、民间借贷等；同时，未获得其他相关政策资金支持。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


附件2
佐证材料清单
1.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2.在信用中国（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网站查询并下载本单位信用信息报告；
3.融资担保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4.融资担保协议；

5.担保费支付凭证和发票；

6.贷款合同复印件（实际控制人作为借款人的需提供实际控制人相关证明材料）；如贷款为个人经营性贷款，须提供能够显示实际用款经营实体的证明材料；
 7.金融机构放款凭证（如为线上贷款，须提供线上放款凭证等佐证材料）和资金到账证明；
 8.贷款用于支持企业生产经营的相关情况说明；
 9.企业付息凭证及能够体现每笔付息期限、金额及付息总额的流水账单复印件；

10.其他需要提供的相关材料。
（以上每一项清单目录均须用粉纸打印，作为分隔页，后附佐证材料）


